
广东省河源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后公示（第八监区）
(2018)粤16刑更 打印日期：2018年10月30日

罪犯
姓名

原判认定
罪名

刑期 刑期变动
考核期内奖惩情况

监狱意
见

意见栏
行政奖励 扣罚

付舒华 盗窃罪 有期徒刑12年

2013年7月31

日对其减去有
期徒刑一年四

个月；2015年

1月28日对其

减去有期徒刑
一年；2016年

12月23日对其

减去有期徒刑

十一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179分
2017.02.06记过

减去有期

徒刑六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8年10

月30日

止）

刘海春 贩卖毒品罪
有期徒刑6年6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240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2年2月

16日止）

黄泽川 盗窃罪
有期徒刑7年6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211分

累计扣22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3年7月

12日止）

范建文 诈骗罪
有期徒刑4年3
个月

2017年6月14

日对其减去有
期徒刑四个月

。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8分

累计扣59分

减去有期

徒刑七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8年11

月4日止）

张选东 开设赌场罪
有期徒刑3年3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8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9年4月

22日止）

罗万 故意伤害罪 有期徒刑9年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4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4年12

月11日

止）

彭小龙 贩卖毒品罪
有期徒刑3年7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2分
累计扣5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9年4月

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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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春飞 诈骗罪
有期徒刑3年6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95分

累计扣35分

减去有期

徒刑七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9年2月

24日止）

吴有国 盗窃罪 有期徒刑8年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43分

累计扣35分，
2018.03.06扣30分；

减去有期

徒刑七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4年4月

8日止）

唐瑞强 贩卖毒品罪 有期徒刑7年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28分

累计扣32分，
2017.08.17扣30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八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1年10

月17日

止）

朱长江 购买假币罪 有期徒刑7年  
获得表扬4次，剩
余考核分369分

累计扣10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六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22年9月

11日止）

陈小雄
信用卡诈骗
罪

有期徒刑4年2
个月

 
获得表扬3次，剩
余考核分228分

累计扣69分

减去有期

徒刑六个

月（刑期
执行至

2019年7月

8日止）


